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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少專業科⽬是國考
改⾰第⼀步：國際經
驗的啟⽰
彭錦鵬 國立臺灣⼤學政治學
系兼任副教授

“ 各國公務⼈⼒的考選主要採⽤認知測驗，⽽非⼯作知識測驗，

以減少專業科⽬作為國考改⾰第⼀步，是順應國際潮流的做

法。 ”

考試院多年來都在研究改進國家考試的效度，但是經常在減少考試專業科

⽬這⼀關，就碰到阻⼒。改⾰的阻⼒來⾃四⾯八⽅，例如補習班、補習班授

課老師，專業科⽬的命題委員、考選相關⼈員，以及準備國考的考⽣。其實

改⾰的阻⼒，最核⼼的仍然是，⼀般政學界和⺠眾對於國家考試⽤⼈效度的

認知和期待，是相當薄弱的。

幾⼗年來我國公務⼈員考試最明顯的特徵就是，除了少數例外，幾乎不採⾏

⼝試的篩選。同時，除了少數例外，也不採⽤專業科⽬以外的考選⽅法。這

也就是說，超過半世紀的國家考試制度，最主要的公務⼈員遴選制度都是依

賴專業科⽬的考試，作為遴選⼈才的機制。其結果則是，我國公務⼈員的遴

選制度⾼度仰賴評量考⽣的專業科⽬背誦能⼒、理解能⼒。⽽對於擔任公務

員應該具有的公務能⼒，例如：分析能⼒、溝通能⼒、解決問題能⼒、改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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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願、企圖⼼、創造⼒、主動積極特性等個⼈做⼈處事特質，都未能進⾏評

鑑。

各國考試制度的共同特徵

從先進⺠主國家，如英國、美國及德國，以及亞洲國家⽇本、韓國和中國⼤

陸的公務⼈員考選制度以觀察並歸納，⼤致上呈現的共同特徵是：

⼀、各國均採⽤兩階段以上的考選流程，透過第⼀階段的⾼度篩選，再從少

數候選⼈中，選定最優秀的應考⼈擔任公職。

⼆、第⼀階段的篩選⽬的在於進⾏⾼度篩選。因為應考⼈數眾多，通常主要

採⽤測驗題、快速⽽低成本的⽅式。

三、性向測驗主要測試應考⼈的邏輯思維和推理能⼒，通常也包括語文推

理、數量推理能⼒。

四、專業科⽬⼤致上並非公務⼈員考選過程中的必要測試項⽬。美國、英

國、德國是不考專業科⽬的。中國⼤陸由⽤⼈機關決定是否要考專業科

⽬。⽇本、韓國考選中，專業科⽬在篩選過程比重也是相當有限的。

五、⼝試是考選⽤⼈的必要步驟，以及最後決定⽤⼈的依據。

六、針對業務特殊需要，例如警察、外交官等職位考選，進⾏⼈格測驗。但

是通常也只是作為淘汰不適合⼈選的參考依據。

各國公務⼈⼒考選採⽤認知測驗遠⾼於⼯作知識測驗

以上各國公務⼈⼒考選制度的理論背景在於，公務⼈員是否優秀，攸關政府

治理的品質，⽽選材的核⼼精神，在於透過多元的篩選⼯具，考察應考⼈的

⼼理認知、學習能⼒、學習成果、以及⼈格特質，以便達到為事擇⼈、適才

適所的境界。換句話說，採⽤⾼品質的⼼理測驗，就是要了解應考⼈⼼理特

質的最佳、最公平、且最經濟的獲取有⽤資訊的⽅式，協助⽤⼈單位做出最

合理決策的最佳⽅法。最廣泛意義的⼼理測驗就包括了⼯作知識測驗、認知

測驗以及⼈格測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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⽤⼈考選上，通常較少採⽤⼈格測驗。⼼理學界對於⼈格測驗的研究，歷史

悠久，範圍深廣，但是⼈格測驗因為牽涉到個⼈態度、動機、興趣、價值

觀、情緒，以及最主要的⼈格特質是因⼈⽽異，因此⼈格測驗始終⾯臨考題

難以製作、成本⾼昂、同時預測效度⼀般低於0.2的困境 。因此，除了對⼈
格特質和⼯作性質密切相關的警察、情治⼈員考選以外，甚少採⾏。

相對的，⽤⼈考選上，最主要的考選⼯具是⼯作知識測驗和認知測驗。⽽各

國公務⼈⼒考選制度上，所採⽤的認知測驗在比重上，更遠⾼於⼯作知識測

驗，尤其是遠⾼於專業科⽬的測驗。

⼯作知識測驗，通常也稱為成就測驗，⼀般適⽤於學業表現，也就是測量個

⼈在某個學科的學習成果。比較周延的成就測驗應包含記憶、理解、應⽤、

分析、評鑑、以及創造六個層級，比較理想的出題⽅式，也特別強調以真實

世界為脈絡的擬真取向，和強調以實作表現為基礎的考試內容。我國⼤學入

學考試的成就測驗，在這個趨勢之下，也朝向能⼒導向的出題和考試⽬標發

展。但是，我國公務⼈員考試的專業科⽬出題⽅式，很明顯的仍然停留在專

業科⽬知識內容的記憶和理解⽽已，是明顯的、⽽且不容易改善的考選⽅

式。

國際通例的公務⼈員考試，除了採⽤包括⼝試階段在內的多階段考試外，主

要的篩選⾯向，在於強調認知測驗。認知測驗主要包含智⼒測驗和性向測

驗，以測驗出應考者的認知能⼒。智⼒測驗測量的範圍比較廣，在測驗整體

智能，因⽽⼜被稱為⼀般⼼理能⼒。⽽性向測驗的⽬的是在不同的智能中，

測驗應考者的強項和弱項，以便能夠和未來發展的⽅向相連結。性向測驗最

主要的測驗能⼒包括：語⾔推理、數字分析、邏輯推理、空間概念等能⼒。

借鏡各國公務⼈⼒多元考選制度

⼀、英國

英國是文官制度的典範國家，英國的⼀般文官考選制度，在第⼀階段是測驗

語⾔推理、數量推理、文官判斷測驗，也就是情境判斷測驗，衡量應考⼈展

現特定⾏為的能⼒。第⼆階段是⼝試。因此，並沒有單獨的專業科⽬考試階

段（No specialist knowledge or experience is needed for our tests.）。



⼆、美國

美國聯邦政府公務⼈⼒的遴選制度非常多元，在過去20年中，遴選⼈員的管
道也產⽣重⼤改變。聯邦⽤⼈制度已經分權到各部會⾃⾏⽤⼈，只要經過美

國聯邦⼈事管理局（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,
OPM）依照公開、公平原則，就可以彈性⽤⼈。整體⽽⾔，在2000年時，競
爭性⽤⼈⽅案還占有50%的比率，到2012年已經不到40%，⽽退伍軍⼈專案
⽤⼈⼤約25%，其他學⽣、直接⽤⼈⽅案比率都在5%左右。

根據2015年的研究報告指出，美國聯邦各機關所採⽤的⽤⼈遴選⽅法最常⾒
的依序為：履歷表和報名信（約90%）、結構式⾯談、職業問卷、推薦信、
KSA（knowledge, skills, and ability）評量分數、教育⽔準、成就紀錄、學業
成績、非結構性⾯談、情境判斷測驗、⾃傳、⼯作模擬、⼯作知識測驗、認

知能⼒測驗（約23%）。很明顯的，專業科⽬考試幾乎不受採⽤。

三、德國

德國的終⾝職公務員考選，其第⼀階段是學歷檢定和實務訓練合格，第⼆階

段採⽤⼝試或評量中⼼法。因此，也沒有單獨的專業科⽬考試階段。

四、⽇本

⽇本⼀般職公務員考試，在第⼀階段遴選過程中，包含兩類測驗，都是採⽤

選擇題形式：（1）基礎能⼒測驗：包括知能分野和知識分野。知能分野包
括：文章理解、判斷推理、資料解釋；知識分野則包括：⾃然、⼈文、社會

（包括時事問題）。（2）專⾨測驗：專業類科的選擇題測驗。在此⼀階段
中，專業科⽬的能⼒測驗，僅採⽤選擇題⽅式，顯然是比較初級⽽不精緻

的。⽇本公務員考試的第⼆階段，包含三個項⽬，分別是：（1）專業類科測
驗、（2）政策課題、（3）⼝試。⼤學畢業者，採⽤申論題型；研究所畢業
者則採⽤專業類科測驗，14選3。在此階段中，專業科⽬的測驗僅占3分之1
的篩選份量，並非唯⼀的遴選考量，更何況⼝試才是最關鍵的取捨標準。

五、韓國

韓國公務⼈員考試，專業科⽬的考試也都不是決定性的考試內容。甚⾄就整

體考試⽽⾔，不具決定考選的份量。在低階考選（9級考試）專業科⽬考試已

經不重要，就⾼階考選（5級考試）⽽⾔，根本未被納入考慮。以9級考試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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⾔，第⼀階段考試包含3類科⽬：（1）必選共同科⽬：國語、英語、韓國史
3科⽬；（2）選試共同科⽬：社會、數學、科學，3科選1；（3）選試專業
科⽬。專業科⽬考試並不具有決定性，是非常清楚的。5級考試的考試科⽬形
式已經是最接近我國公務⼈員考試的⽅式，但是，5級考選的第⼆階段還包
括：⼝試、集體討論、個別⾯試和個⼈發表，這就和我國獨尊專業科⽬考試

完全不同了。韓國的7級考試，第⼀階段和我國形式類似，但是考選科⽬則包
括國語、英語、韓國史、憲法、⾏政法、刑事訴訟法、會計學、和物理學概

念，基本上是非常廣泛的知識成就測驗。通過之後需進⾏第⼆階段的⼝試、

集體討論、個別⾯試和個⼈發表。

六、中國⼤陸

中國⼤陸的公務⼈員考選制度在1994年建立之後，也是採⽤兩個篩選階段，
第⼀階段主要是⾏政職能考試和申論測驗。⾏政職能考試的內容包括：選擇

題的⾔語理解與表達、數量關係、判斷推理、常識判斷、及資料分析；申論

測驗則包括：個案分析和命題寫作。由於中國⼤陸的考選制度不是採⽤全國

性的專業科⽬考試制度，⽽是採取針對各⽤⼈機關的報名⽅式，是否採⾏專

業科⽬考試，是由⽤⼈機關所決定，也並非必要選項。考選的第⼆階段如同

各國⼀般，進⾏⼝試。⼝試為了防弊，有些機關甚⾄於採⽤全程公開直播的

⽅式。

減列專業科⽬為文官考選改⾰的第⼀步

基於以上各國實例的分析，專業科⽬考試是不受各國考選制度重視的選項。

畢竟為了更好的選拔適當的公務⼈員，考試過程應該注重認知能⼒的篩選，

以及透過⼝試進⾏決選者的各項能⼒評比。專業能⼒可以透過學歷的檢驗評

量⽽遴選，在⼝試階段進⾏很好的判斷。因此，減少對考選效度並無明顯貢

獻的專業科⽬數⽬，是絕對必要的文官考選改⾰第⼀步，並且可將節省下來

的資源，投注於推動多元評量⽅式，提⾼認知測驗的比重，考選出適才適所

的優質文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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